     特困人员供养设施（敬老院）一次性建设拟补助项目审核汇总表

	序号
	县（市、区）
	机构名称
	申报补助类别
	建设进度
	申请情况
	核定新建（改造）床位数
	拟审批意见

	
	
	
	
	
	申请补贴床位数

（张）
	补贴

进度
	申请省级资金（万元）
	申请市级资金（万元）
	
	

	1
	峄城区
	枣庄市社会福利院
	改造提升补助
	投入使用
	50
	申请剩余30%
	4.5
	1.5
	50
	经现场核查，该改造项目已完工，材料手续齐全，改造指标基本达标，建议拨付补贴资金。省级应补50张*3000元/张*30%=4.5万元；市级应补50张*1000元/张*30%=1.5万元。

	2
	峄城区
	峄城区特困人员供养服务中心
	新建补助
	开工建设
	300
	申报70%开工补助
	210
	63
	300
	经现场核查，该项目已开工，建设手续齐全，建议拨付70%补贴资金。省级应补300张*10000元/张*70%=210万元；市级应补300张*3000元/张*70%=63万元。

	3
	滕州市
	滕州市第一敬老院
	改造提升补助
	投入使用
	83
	申请剩余30%
	7.47
	2.49
	83
	经现场核查，该改造项目已完工，材料手续齐全，改造指标基本达标，建议拨付补贴资金。省级应补83张*3000元/张*30%= 7.47万元；市级应补83张*1000元/张*30%=2.49万元。

	4
	滕州市
	滕州市第二敬老院（级索镇中心敬老院）
	改造提升补助
	投入使用
	100
	申请剩余30%
	9
	3
	100
	经现场核查，该改造项目已完工，材料手续齐全，改造指标基本达标，建议拨付补贴资金。省级应补100张*3000元/张*30%=9万元；市级应补100张*1000元/张*30%= 3万元。




